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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则

第一条  本附加保险合同须附加于企业财产保险主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保险合

同”）。主保险合同所附条款、投保单、保险单、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，凡与本附加保险合

同相关者，均为本附加保险合同的构成部分。凡涉及本附加保险合同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

形式。本附加保险合同与主保险合同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保险合同为准；未尽之处，

以主保险合同为准。 

保险责任

第二条 针对包括电梯在内的特种设备，双方约定如果主要部件（例如控制模块、主

板）过水，被保险人有权基于安全理由，在维保商要求下更换，而非维修该设备。

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


